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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高级管理人员

递交的辞职报告。张宏伟先生、黄武生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刘勇先

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原

定任期到期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

述人员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宏伟先生、黄武生先生、刘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

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张宏伟先生、黄武生先生、刘勇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

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董事

会指定张廷豪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选

聘工作。

张廷豪先生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427-5855742� � � � 0427-5856743

办公传真：0427-5855742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000059� � � � � � � � �股票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八届第十次董事会于2025年9月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

2.会议于2025年9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现场出席会议董事9名，会议有效表决票为9票；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勇强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闫增辉先生、范立成先生、

刘国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会计师并授权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本议案不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廷豪先生

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由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董事会授权张廷豪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限不超过

三个月。 三个月期满时，若公司仍未聘任董事会秘书，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董事会秘书的选聘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研究决定对战略与ESG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成员作如下调整：

调整前：

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任勇强（主任委员）、郑宝明、董成功、万程、张学军

审计委员会委员：蒋亚朋（主任委员）、许晓军、王英明

调整后：

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任勇强（主任委员）、董成功、许晓军、万程、张学军

审计委员会委员：蒋亚朋（主任委员）、郑宝明、王英明

4.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保障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305.43亿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在额度内开展融资等相关业务。

（1）授信金额

授信银行名称 申请授信额度（亿元）

中国工商银行盘锦分行 29.58

中国银行盘锦分行 53.5

建设银行盘锦分行 34

农业银行盘锦分行 27

交通银行盘锦分行 9

民生银行盘锦分行 4

邮储银行盘锦分行 10

兴业银行盘锦分行 10

进出口银行辽宁省分行 35

国开银行辽宁省分行 40

浙商银行沈阳分行 10

招商银行盘锦分行 12

平安银行大连分行 20

华夏银行大连分行 10

广发银行盘锦分行 1.35

合计 305.43

（2）品种：综合授信额度；

（3）期限：1年；

（4）利率：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

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会议授权总会计师张廷豪先生代表公司签署本次授信额度内的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闫增辉，男，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在北方华锦化学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北方华锦联合石化有限公司任职。现任北

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闫增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39,400股。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范立成，男，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2011年11月起在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现任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范立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国伟，男，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学士，工程师。 曾在盘锦乙烯工业公司、北方

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华锦阿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任职，现任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国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廷豪，男，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学士。 曾任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总会计师；现任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盘锦北

方沥青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张廷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600126� � � � �证券简称：杭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52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1.21%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0.36%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10102MA0027F021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近日，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金控” ）发来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诚通金控于2025年9月

15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达到28,768,6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5%。 本次权益变动

后，诚通金控持股比例由11.21%变动为10.36%，触及1%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

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北京诚通金

控投资有限

公司

37,849.4141 11.21% 34,972.5442 10.36%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2025/9/15-�

2025/9/15

合计 37,849.4141 11.21% 34,972.5442 10.36% -- --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诚通金控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

及资金来源。 本次减持事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7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州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诚通金控将根据其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

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76� � � �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5-085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适

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段云芳 董事

2025年09月

16日

2026年12月

11日

公司内部工

作调整

是

合规管理部总

监、职工代表董

事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段云

芳女士提交的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段云芳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职务。 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段云芳女士辞任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

其他职务（职工代表董事）。 段云芳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

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公司正常运作。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

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段云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段云芳女士与

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第六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段云芳女士简历：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1年6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5年9月至2009年9月，任子公司杭州鼎成铝业有限公司销售内勤

部主管；2009年9月至今，历任五星铝业销售内勤部部长，行政人事部部长、总监；现任公司

董事、五星铝业人力资源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段云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1,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023%。 段云芳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段云芳女士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的任职资格和

条件，其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76� � � � � � �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5-086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江苏镇江京口经济开发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9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7,801,6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50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诚先生因公无法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董事陈魏新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现场和视频方

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任的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魏新女士现场出席了会议；公司财务总监楼清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撤销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382,334 98.4853 5,224,368 1.4601 194,980 0.0546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内控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338,135 98.4730 5,187,107 1.4497 276,440 0.0773

2.0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398,642 99.6078 1,089,420 0.3044 313,620 0.0878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538,375 98.5289 5,077,027 1.4189 186,280 0.0522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420,195 98.4959 5,177,727 1.4470 203,760 0.0571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319,475 98.4678 5,201,827 1.4538 280,380 0.0784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354,095 98.4774 5,167,107 1.4441 280,480 0.0785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336,555 98.4725 5,187,547 1.4498 277,580 0.0777

2.0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472,882 99.6286 1,046,480 0.2924 282,320 0.0790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362,195 98.4797 5,154,007 1.4404 285,480 0.0799

2.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376,695 98.4838 5,157,007 1.4413 267,980 0.0749

2.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439,735 98.5014 5,098,307 1.4248 263,640 0.0738

2.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447,535 98.5035 5,076,807 1.4188 277,340 0.077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撤

销监事会、修订《公司章

程》 及相关议事规则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46,842,

210

89.6303

5,224,

368

9.9965 194,980 0.373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晶、许柳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66� � � �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2025-082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陕西东科”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利多卡因凝胶贴

膏《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利多卡因凝胶贴膏

英文名/拉丁名 Lidocaine�Cataplasms

主要成份 利多卡因

剂型 贴膏剂

规格 每贴（14.0cm×10.0cm）含膏量14g，含利多卡因700mg

受理号 CYHS2400267

证书编号 2025S02738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55341

包装规格 1贴/袋，4贴/盒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YBH21852025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3类

药品有效期 18个月

处方药/非处方药 处方药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2030年09月08日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自贸大街3号

药品生产企业

名称：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自贸大街3号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药

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物其他情况

利多卡因是一种酰胺类局部麻醉剂， 通过抑制神经冲动发生与传导所需的离子通道而起到稳定神

经细胞膜作用。 利多卡因凝胶贴膏最早于1999年3月在美国上市， 持证商为Teikoku� Pharma� USA,�

Inc，商品名为Lidoderm� ?，上市剂型为贴膏剂，适应症为用于缓解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陕西东科的利多卡因凝胶贴膏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按照与参比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技术要

求审评并获批，批准后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用于缓解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用于无破

损皮肤。

截至目前，除原研进口外，国内已有4家企业（含陕西东科）获批利多卡因凝胶贴膏。 据米内网数据

显示，2024年中国城市公立医院利多卡因凝胶贴膏的销售额为6,475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药品累计研发支出约1,749.23万元（未经审计），均已费用化。

三、对公司本期业绩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此次公司获得利多卡因凝胶贴膏的《药品注册证书》，是对公司产品的进一步补充，丰富了公司产

品线，预计将对公司今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药品的上市需要一定的市场开发周期，此外，产品销售业

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集中采购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17日

证券代码：688152� � � � � � � �证券简称：麒麟信安 公告编号：2025-076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董事陈松政先生提交的书面辞任

报告。 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陈松政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其辞任报告自送

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除辞任非独立董事职务之外，陈松政先生担任公司其他职务不变。

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选举，同意陈松政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陈松政 董事

2025年9月

16日

2026年10月

11日

工作调整 是

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

员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陈松政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

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不会对本公司日常管理及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其辞任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选举，同意陈松政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附后），任期自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陈松政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

表董事后，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附件：陈松政先生简历

陈松政：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软件与

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3年7月至1996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队助理工程师；1996

年9月至1999年3月， 就读于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 获硕士研究生学历；1999年4月至

2011年8月，历任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科研参谋、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作

为访问学者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学院学习；2012年12月至2014年12月， 任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

学院安全可信研究室主任；2015年3月至2015年8月，任原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2015

年9月至2017年11月，任湖南麒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任公司董

事；2017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松政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43,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1%。 陈松政

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松政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

期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422� �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5-070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体监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于全体监事离任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免除郑昌艳女士的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监事万鹏先生、郭云沛先生的原定任期为2024年5月15日至2027年5月15日止。 郑昌艳女士的原定

任期为2024年5月10日至2027年5月10日止。 监事万鹏先生、郑昌艳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

事，但仍继续在公司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日，万鹏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0,000股，郑昌艳女士持有本公

司股票69,792股。万鹏先生、郭云沛先生、郑昌艳女士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各位监事在

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同意选举郑昌

艳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与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第八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审核，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郑昌艳女士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

够胜任对应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

的职工代表董事任职资格及条件，郑昌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附件：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附：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郑昌艳女士，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1997年加入公司前身四川科伦大药

厂，任办公室主任兼人力资源部副总监。 2008年5月至2025年9月16日任公司监事。

郑昌艳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69,792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昌艳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二）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

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届

满；（四）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五）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六）《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第

二款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需要披露的相关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票代码：002747� � � � � � � �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5-061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9月1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吉印大道18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波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22人，代表股份379,512,2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的43.5711%。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5人，代表股份367,263,9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164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817人， 代表股份12,248,3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62%；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819人，代表股份13,380,8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362%。

（二）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8,549,77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4%；反对845,

8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9%；弃权116,7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2,418,33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069%； 反对845,800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10%； 弃权

116,7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2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78,322,575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5%； 反对1,

074,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1%；弃权115,2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2,191,13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089%；反对1,074,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01%；弃权

115,2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0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丁蔚、苗郁芊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2553�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5-059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下午14:00

（2） 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9:

15一9:25,� 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9:15至2025年9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翔路9号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1号

楼三楼301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根据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史建伟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6.�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20人， 代表股份133,879,20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7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29,87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1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17人，代表股份4,009,2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2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18人， 代表股份4,279,20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7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17人，代表股份4,009,2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21％。

7、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史建伟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董事、监事出席

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关于变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4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5％；反对232,60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7％；弃权19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681％； 反对232,6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58％；弃权19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6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指派李文君、孔莹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了全程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